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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智能建造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三批）

序号
工作
任务

主要
举措

经验做法

一

培育

智能

建造

产业

（一）建

设智能建

造产业集

群

1.武汉、长沙将智能建造作为全市重点产业链进行培育。其中武汉将智能建造列为全市 9大支

柱产业集群之一，实施链长负责制，总链长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担任，建立“九个一”工

作体系，即一份产业链图谱、一套创新体系、一套政策体系、一张招商地图、一批链主企业、一批

产业园区、一个专家团队、一支产业基金和一张任务清单。

2.深圳将智能建造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产业重点发展方向，积极培育人工智能数字

设计、智能生产、建筑产业互联网、数字孪生平台、智能建造装备、模块化智造等 6条产业链。

3.重庆将建筑机器人纳入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重点培育，同时结合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

天星”行动计划，大力发展工程建造软件相关产业。

4.佛山着力培育顺德区建筑机器人创新应用先导区、南海区建筑产业集聚区智能建造产业集

群，其中顺德区以建筑机器人为重点，加快北滘机器人谷、美的库卡智能制造科技园等重点项目建

设。

5.沈阳、台州积极打造智能建造产业园，其中沈阳推进建设新企业孵化、新技术交易、新人才

培训三大中心，力争打造适应现代化建筑产业体系的企业总部基地和科技研发基地。

6.天津、保定组织编制《智能建造产业发展规划》，分析本地智能建造产业链优势和短板，绘

制产业链图谱，明确重点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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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
任务

主要
举措

经验做法

（二）培

育智能建

造骨干企

业

1.重庆对市属国有建筑类企业加大创新考核力度，推动相关企业带头实施智能建造。

2.湖北支持建筑业中小企业做专做精，积极培育智能建造领域的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符合条件的支持申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长沙遴选和公布了首批智能建造“专精特新”企业，相关企业在研发投入、质量管理、安全

生产等方面应符合基础条件要求，并从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等方面进行考核遴选。

二

推动

技术

创新

（一）加

大智能建

造研发力

度

1.深圳将智能建造列为全市重点科技攻关内容，在基础研究、平台和载体、创新创业等方面设

立研究任务，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2.嘉兴在全市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指南中部署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慧施工、建筑产业互

联网、建筑机器人等智能建造技术研究内容，每个项目最高可获得 100 万元财政资助。

3.苏州在全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中增加“智能建造”门类，支持企业围绕智能建造领域前瞻、

关键技术开展研究，每个项目最高可获得 50 万元财政资助。

4.重庆将智能建造纳入全市科技计划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专项，每个项目给予 100 万元财政资

助。

5.武汉在全市科技计划项目人工智能创新专项中部署智能建造研究任务，每个项目给予 50 万

元财政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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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
任务

主要
举措

经验做法

6.天津围绕数字设计、建筑机器人、部品部件智能生产装备等关键技术研发需求，组织开展本

地住房城乡建设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智能建造专项研究申报工作。

7.北京、合肥、郑州、长沙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智能建造发展路径研究，集思广益，统筹谋划全

市智能建造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

（二）推

广智能建

造新技术

新产品

1.合肥、武汉征集遴选本地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服务典型案例，探索建立智能建造应用

场景库。

2.厦门制定《智能建造新技术产品成果库入选标准》，按照标准规范、专利、工法、奖项、技

术装备、软件著作、典型案例等类别，开展成果征集和推广应用工作。

3.深圳开展自主知识产权 BIM 建模软件测评工作，针对房屋建筑、市政道路、轨道交通、地质

勘察不同类别分别制定测评指标，涵盖场景应用能力、数据能力、核心技术、软件稳定性、安全合

规和 CIM 平台数据融合能力等 6方面 46 项内容，为推广自主知识产权 BIM 软件奠定基础。

4.上海引导企业对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线进行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要求相关企业逐步具

备钢筋自动加工、混凝土自动浇筑等智能化生产能力。

5.台州推动工程机械智能化升级，将应用智能施工升降机等智能建造装备作为评选建筑施工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优良工地的加分项，既保障了施工人员安全，也降低了升降机等工程机械使用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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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
任务

主要
举措

经验做法

（三）推

动建设科

技创新平

台

1.湖北和武汉支持华中科技大学牵头建设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数字化设计与

CIM、智能感知与工程物联网、工程装备智能化与建筑机器人、工程大数据平台与智能服务等关键

共性技术实验室以及桥梁、建筑、轨道交通等领域技术实验室，着力提升建筑业科技创新水平。

2.深圳依托广东省智慧建造与精细化施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建筑设备智慧控制与运维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圳市地铁地下车站绿色高效智能建造重点实验室等 30 多个智能建造相关科

技创新平台，持续深化智能建造技术攻关。

3.北京、天津组织开展本地智能建造创新中心申报和创建工作，鼓励建设、设计、生产、施

工、运维、装备、软件、科研院校等单位组成联合体集中攻关智能建造关键技术。

4.陕西和西安支持高等院校联合骨干企业搭建一批智能建造科技创新平台，推动智能建造技术

研发、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成果转化。

5.台州成立由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本地骨干企业和高等院校参与的 BIM 中心，负责全市 BIM

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智能建造协同创新。

三

完善

标准

体系

（一）发

布技术应

用指南和

目录

1.湖北编制发布《智能建造技术手册》，综合考量技术的应用成熟度、推广难易度、成本等因

素，划分为常规项、推荐项、创新项，为智能建造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系统性指导。

2.江苏发布《智能建造专项实施指南》，明确了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BIM+”数字一体化设

计、建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部品部件智能生产、智能施工管理等 5个重点研发推广方向。

3.深圳发布《智能建造技术目录（第一版）》，明确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能施工、智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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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
任务

主要
举措

经验做法

维、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和智能建造设备装备 6大类 31 项智能建造技术，并要求政府投资或国有

资金投资工程应在该目录 6大类各选择应用至少一项技术，实现智能建造全过程集成应用。

4.温州发布《智能建造装备推广目录（第一批）》，根据人机协同深度和推广难易程度遴选确

定了普及版工程装备、智能工程机械设备、专业版建筑机器人 3大类 32 项智能建造装备，并积极

培育熟练掌握智能建造装备操作技能的专业劳务班组。

5.福建印发《智能建造应用场景指南》，推广设计、生产、施工、运维 4个阶段 13 个智能建

造应用场景的 51 项关键技术。

6.重庆发布《建设领域建筑机器人与智能施工装备选用指南》，将智能建造装备分为推广类和

试点类，鼓励工程项目结合实际选用。

7.浙江发布《智能建造技术装备应用目录（第一版）》，总结推广智能设计、智能生产、智能

施工、智慧运维、建筑产业互联网、智能建造设备装备等 6大类 26 项智能建造技术。

8.西安发布《第一批智能建造可复制推广应用场景清单》，总结推广 20 项智能建造实用技术

的典型应用场景及实施成效。

（二）组

织编制关

键标准

1.辽宁印发《智能建造项目全生命周期应用导则》，以提升工程质量安全为目标，为工程项目

在规划、勘察、设计、建造、交付、运维、拆除全生命期集成应用智能建造技术提供指导。

2.天津积极搭建智能建造标准体系，组织编制《天津市民用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技术应用导则》

《天津市轨道交通工程智能建造技术规程》等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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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
任务

主要
举措

经验做法

3.苏州、佛山、湖北编制发布建筑机器人补充定额，涵盖主体结构、装饰装修、外墙、地下室

施工等目前相对成熟的建筑机器人作业场景。

四

培养

专业

人才

（一）加

强高层次

人才培养

1.台州将智能建造培训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计划，由市委组织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共同组织面

向各县市区分管领导、本地特级建筑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智能建造专题培训。

2.嘉兴鼓励智能建造领域人才（团队）申报“星耀南湖”人才计划，给予入选人才最高60万元

项目资助、最高100万元标准制定和专利成果激励、60万元人才房票（或购房补贴）等政策支持。

（二）培

养复合型

专业人才

1.深圳支持企业、行业组织开展智能建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和竞赛，将智能建造专业职业能力

培训列入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目录，给予每人每学时 30 元的补贴。

2.武汉支持高校、骨干企业、地方中小企业中心、行业协会、产业园区等单位联合创建国家级

智能建造“专精特新产业学院”，为智能建造专精特新企业培养技能人才。

3.黑龙江、台州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共同培养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其中，黑龙江推动建筑

企业与高校共建黑龙江省智能建造产业学院并授予首批省级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点，台州支持建筑企

业与高校共建智能建造联合实训基地并获批浙江省“十四五”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4.北京、天津、重庆、保定、沈阳、哈尔滨、南京、苏州、合肥、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

州、深圳、成都、西安支持本地高校设立智能建造专业或方向,加快培育复合型智能建造专业人才。


